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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的法律是应急的重要依据 
 

——从抗震救灾看我国环境突发事件应急法律体系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   常纪文  
 

  汶川大地震可能会导致一些环境问题的出现，对一些区域的生态产生影响。要克服现有的环

境问题，并防止日后出现新的或者更加严重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首先应当利用现有的法律资

源进行抗震救灾和环境应急。为此，有必要分析我国现有环境应急立法的适用性和有效性问题。 
  在综合性法律的层次上，2007年出台的《突发事件应对法》是我国防灾减灾的基本法，它在
立法目的之中强调了维护环境安全的重要性，对于防震减灾中的环境应急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导作

用。这部法律的第二十三条规定:“矿山、建筑施工单位和易燃易爆物品、危险化学品、放射性物
品等危险物品的生产、经营、储运、使用单位，应当制订具体应急预案，并对生产经营场所、有

危险物品的建筑物、构筑物及周边环境开展隐患排查，及时采取措施消除隐患，防止发生突发事

件。”第五十六条规定，受到自然灾害危害或者发生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的单位，应当立即

组织本单位应急救援队伍和工作人员营救受害人员，疏散、撤离、安置受到威胁的人员，控制危

险源，标明危险区域，封锁危险场所，并采取其他防止危害扩大的必要措施，同时向所在地县级

人民政府报告。目前，环境保护部和地方环保部门已经有效地开展了这方面的工作。 
  在专门的环境法律层面上，《环境保护法》、《大气污染防治法》、《水污染防治法》、《固体废

物污染环境防治法》、《放射性污染防治法》等法律都对环境突发事件做出了规定。如新修订的《水

污染防治法》专设第六章“水污染事故处置”，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可能发生水污

染事故的企业事业单位的应急准备、应急处置和事后恢复责任，如第六十七条规定:“可能发生水
污染事故的企业事业单位，应当制订有关水污染事故的应急方案，做好应急准备，并定期进行演

练。生产、储存危险化学品的企业事业单位，应当采取措施，防止在处理安全生产事故过程中产

生的可能严重污染水体的消防废水、废液直接排入水体。”在抗震救灾中，虽然一些地方的应急

组织体系和保障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和问题，但是在中央和四川、甘肃、陕西省党委、政府的

组织下，这些不足有的已经得到弥补，有的正在克服。 
  在行政法规的层次上，2005年发布的《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明确把生态环境破
坏事件纳入国家突发公共事件之中。关于应对环境污染的明确规定有:“有关部门要做好疫病防治
和环境污染消除工作”(“善后处置”部分)。此外，由于其他的一些事件也与环境保护有关，或
者会产生环境问题，其应对条例和预案也有环境应急的专门规定，如《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

急预案》、《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等。 
  在行政规章的层次上，国家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做了大量的工作，如结合《国家突发公共事件

总体应急预案》，原国家环保总局于 2006 年制订了《国家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细化了环境
污染事件的分类、分级、应急的工作原则、组织指挥与职责、预防和预警、应急响应、应急保障

和后期处理等内容，内容明确，可操作性强，是具体开展环境突发事件应急工作的重要依据。 
  综观以上立法，可以看出，我国的环境应急法律已成体系，层次明晰，内容明确，责任到位，

可操作性强。正是有了以上立法保障，在困难重重的情况下，环境应急力量还是第一时间赶赴现

场，进行应急处置。到目前为止，地震灾区未发生较大的工业类水环境污染事件。这说明，我国

的环境应急立法在控制灾区的水环境污染和保障饮用水供应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我们可以从现有成功的救灾实践中探讨如何加强环境应急法制建设的办法。本人认为，在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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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几个方面，日后的立法需要加强: 
  一是在纵向上，建立上级对下级的直接指挥、协助甚至替代式的应急体系；在横向上，发展

其他区域的横向支援型应急体系。这种应急体系应当作为现有应急梯子的补充。本次地震造成一

些企业甚至县、市的应急力量丧失或者大幅削弱，加上交通设施堵断，通讯隔断，环境应急指挥

不顺畅。经过党和国家的努力，纵向的直接指挥应急和横向的协助应急工作基本上都做到了。基

于此，可以考虑把这次成功做法纳入法律，建立企业应急、公众应急、政府自上而下的层级指挥

应急、政府自上而下的越级指挥应急、政府自上而下的越级替代或者补充应急以及异地支援应急

相结合的交叉式应急模式。 
  二是通过立法管制，对现有的消毒剂和灭菌剂进行环境风险评估，开发生产对生态环境影响

小、影响时间短的替代品。 
  三是在应急预案中，把拯救濒危动植物纳入进去。 
  四是建设区域性的战略性饮用水供应体系，保障公众饮水安全。 
  五是在相应的专门环境立法和应急预案中，对如何处理灾后的生活垃圾、建筑垃圾、电子垃

圾，清理灾后的环境污染和残余的危险物质、妥善回收救灾物质等事项，做出合理的体制、制度

和机制安排。 
  六是防患于未然，结合目前地震暴露出的问题，做好灾区重建规划特别是工业规划的修编工

作，调整产业布局和产业结构，为建设环境友好型区域打下基础。 
  有了以上几点，我国的环境应急体系建设可以更好地发挥保护环境和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

和财产的作用。 


